
益阳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、
益阳 高新 R 财政局

丈件

益高社 (2021) 11 号

关千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及残疾人
”

两项补贴
”

指导标准的

通 知

谢林港镇、朝阳街道办事处、东部产业园办事处、驻区有关单位：

根据益阳市民政局益阳市财政局《关于调整农村最低生活

保障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残疾人
“

两项补贴
”

指导标准的通

知》益民发 (2021] 3 号， 经管委会同意， 决定从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，提高全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、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残

疾人
”

两项补贴
”

指导标准。 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提高农村低保保障标准和救助水平

全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由 4020 元／年提高到 4320

元／年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救助水平， 全额兜底保障对象

月救助水平由 335 元提高到 360 元，其他农村居民低保月救助由

240 元提高到 260 元。

二、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

全区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由 5226 元／年

(4 35. 5 元／月）提高到 5640 元／年 (47 0 元／月）；农村集中供养






